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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決理由書

送達訴訟文件引起的投訴

1
. 上訴人是一宗離婚訴訟個案的答辯人，因此，代表對方的律

師行（下稱「蘇唐」）每每要在聆訊前派送訴訟文件給他，但所

選擇的送達時間及採取的方式，都使他極之不滿。他多次向聆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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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投訴不果，遂向答辯人投訴「蘇唐」。答辯人經過一番查

詢，最後還是決定不繼續處理有關投訴。上訴人不服，向行政上

訴委員會(下稱「本委員會」）提出上訴。

投：訴事項和「答辯人,的決定

2
. 於2013年11月22日上訴人向答辯人投訴「蘇唐」，從他

的投訴表格和其後補充的信件列舉出的事項，可歸納出兩項具體

投訴：（一）「蘇唐」把訴訟文件擺放在他居所門外走廊，此乃

公眾地方，會引致文件遺失，其個人資料因而外洩；（二）「蘇

唐」把訴訟文件展示在他居住的大廈大堂，並在管理員面前拍

照，經過的住客可隨意閱讀文件封面內容，因此外洩了他正在離

婚一事的私隱。上訴人特別指明「蘇唐」如此作為，已是嚴重違

反q呆障資料第4原則」，更使他極之苦惱，及導致精神極之困

擾和惶恐不安。

3
. 「蘇唐」回覆答辯人的查詢，解釋為何採取此送達方式，

據他們所稱，是依照《婚姻訴訟規則》第lll(l)(b)(ii)條下進行

的。答辯人在給予上訴人其「決定通知書」，似乎接納了「蘇

唐」採取的送達方式的原因和理據，認為送達方式沒有不妥，也

是為了確保及時在聆訊前把文件送達上訴人。答辯人認為，把文

件放在信封袋內，用繩索裹好後，放在上訴人住址的門外，再通

知大廈管理員，這做法雖然不能完全防止資料外洩，但為求達到

確保文件不受未獲准許的或意外的查閱這目的來說，已是切實可

行的步驟，符合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（第486章)(下稱「私隱條

例」）附表1「保障資料第4原則」的規定。



4
. 至於在大堂拍照，據：蘇唐」回覆答辯人所稱，是要向法庭

證明已把文件送達正確地址，答辯人認為做法合理。此外，答辯

人更相信展示和拍照的時間只屬短暫，就算有住客經過，他們也

不能詳細閱讀文件當中的內容。

5
. 在其決定通知書裏，答辯人陳述了「蘇唐」所給的解釋，說

明基於何種情況，他們才採取有關送達方式，最後，答辯人還表

示同意「蘇唐」是為了確保上訴人在聆訊前收到該些文件，並說

在此情況下，「蘇唐」已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，言下之意，

認為「蘇唐」沒有違反「保障資料第4原則」；並建議上訴人為

避免同樣事情再次發生，應與「蘇唐」聯絡或留下聯絡電話號

碼，以便日後好安排送達文件事宜。

6
. 答辯人基於上述理由，認為沒有表面證據，可證明「蘇唐」

違反H呆障資料第4原則」，遂根據其公開的《處理投訴政策》

(下稱「投訴政策」）第8 (e)段的規定，行使「私隱條例」所賦

予的酌情權，決定不繼續進一步處理上訴人的投訴。

裁決-一唯一的爭議是表面證據

7
. 根據「私隱條例」第37條，答辯人須調查上訴人的投訴，

除非他行使第39 (2)條所賦予的酌情權終止處理或調查。此條款

指明在那些具體情況下，答辯人可行使此酌情權，其中第

(39X2)(d)條明述除了此等具體情況外，可以根據另外一個情況行

使此酌情權，就是，若”因為任何其他理由，致使調查或進一步調

查是不必要的”。據以往的法庭判例，任何理由，實指合理的理

由。答辯人的「投訴政策」是公開的既定政策，是用來規範答辯



人的酌情權，所以本委員會根據《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》（第442

章)第21 (2)條的規定，作出裁決時須考慮到此政策。簡而言

之，若答辯人適當地和正確地引用「投訴政策」第8 (e)段做決

定，其理由便是合理的，本委員會是不會干預的。基於上述理

由，本上訴唯一的爭議，是究竟有沒有表面證據，可證明「蘇

唐」違反4呆障資料第4原則」。

裁決--選擇送達方式

8
. 上訴人批評答辯人的決定理由不當之處多得很，究其主要原

因是上訴人與「蘇唐」就送達文件安排事宜，無論在選擇方式、

曰期和時間上，都有很多在事實上的爭議，而答辯人卻牽涉其

間，並站在「蘇唐」一邊，尤其是對「蘇唐」選擇送達方式，答

辯人表示合理。「蘇唐」與上訴人誰對誰錯，應在婚姻訴訟上處

理，與本上訴無關，不適宜在此置評。為了對上訴人公平，可以

指出一點，答辯人於依賴或引用「蘇唐」的說法前，應給予上訴

人機會反駁。

9
. 查根據「蘇唐」所引用的《婚姻訴訟規則》，除非法庭另行

指示，他們是有權選擇用何種送達方式，不須考慮那種方式會減

低洩漏資料的風險。若選擇了較昂貴的送達方式，而沒有合理理

由，評核訟費時可能得不到多花了的費用，既然上訴人向聆訊法

官投訴送達方式無效，他不能以「蘇唐」選擇不當為由，向答辯

人投訴。上訴人應該心知肚明，據稱他已進行和司法機構商討有

關問題。對於上訴人的第一項投訴，答辯人的意見及結論，本委

員會沒有異議。



‘

10. 至於第二項投訴，雖然「蘇唐」可選擇把文件留在上訴人居

處門外的送達方法，但《婚姻訴訟規則》第111 (1)條或其他條

例沒有具體說明如何執行。上訴人對答辯人的處理方法，非常不

滿。本委員會對此等批評，也有同感。答辯人認為，在大堂展示

和拍照只是短暫時間，經過的住客不會有機會詳細閱讀文件內

容。這是憑常理推測，本無不可，但答辯人未有向「蘇唐」求

證，似欠公允。尤其是，上訴人的投訴，並不止於個別文件內容

外洩，在回覆答辯人査詢的信件（見上訴文件冊第86頁），他明

顯道出是文件冊封面的內容，不是文件本身的內容，而這些文件

冊封面的內容，足以洩露了他牽涉人離婚訴訟內。在其後的信件

(見上訴文件冊第88頁），也重提文件冊封面內容可能外洩的指

11. 其實，在大堂拍攝時，「蘇唐」展示每份文件冊的封面，上

有上訴人的個人資料，因此，答辯人不能武斷地認為經過的住客

沒有機會閱讀到這些資料，從而得知上訴人牽涉入離婚訴訟。

「蘇唐」沒有對這項指摘作出解釋，答辯人也沒有做足夠的查

詢。

12. 因為沒有進一步的資料，本委員會不認為，「蘇唐」已採取

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。此個案顯示「蘇唐」唯一的辯解，是他們

需要取證，茲以證明文件冊已送達正確地址。可是，這取證方

法，不同其選擇送達方法，並沒有法例做後盾，須自行採取措施

以保障個人資料。在上訴文件冊內的多幅相片，看不出為甚麼

「蘇唐」需要把個別文件展示開來，才可以證明文件已送達到樓

上的單位。再者，他們煞有介事地在大堂展示文件拍照，圖引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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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，增加資料洩露風險，做法值得商榷，而有關送達情況的誓

章，也沒有作出解釋在大堂拍攝的作用。本委員會也察覺到，門

外相片顯示拍攝到對面樓層的形狀特徵和上訴人住所鐵閘的情

況，這些資料或已可辨別送達地址，雖然是否真的有此作用，或

未可知，但須考慮這因素，才可以公平地說「蘇唐」已採取所有

切實可行的步驟。

13. 基於以上理由，本委員會不能接納答辯人對上訴人的第二項

投訴的結論，並認為有表面證據，指「蘇唐」違反「保障資料第4

原則」的規定，就此，本委員會裁定上訴得直，上訴人的第二項

投訴發還答辯人繼續處理。

(簽署)

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容耀榮




